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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7,000.00万元–28,000.00万元 亏损：117,668.2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49,100.00万元–40,100.00万元 亏损：112,273.7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6元/股–0.12元/股 亏损：0.52元/股

营业收入 461,585.00万元–465,585.00万元 271,096.17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445,000.00万元–448,000.00万元 264,012.63万元

注：因公司本报告期内进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本报告期总股本较上年同期

减少14,445,714股； 公司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中的总股本计算基数为2,275,255,

232股，本报告期的基本每股收益中的总股本计算基数为2,260,809,518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3年度业绩亏损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新建院区投用和新业务开展，有效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医疗需

求，带动业务规模快速提升，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已建成的整体医疗床位使用量稳步提升，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毛利

率水平持续改善，但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也有一定增长，营业收入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

本及期间费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后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务

数据将在公司2023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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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医学”或者“公司” ）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为向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世纪新元” ） 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4,878,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49%；

2、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名，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为36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2月5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西安国际医学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54号）核准，公司向控股股

东陕西世纪新元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4,878,048股， 新增股份于2021年2月1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由1,971,049,302股增加至2,275,927,

350股。

（二）本次限售股发行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22年4月26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原激励对象中的13�人因个人原因离

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合计672,118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

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275,927,350股减少至2,275,255,232股。

2023年4月17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未授予的192,712股股份。本

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275,255,232股减少至2,275,062,520股。

2023年4月17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

变化，公司合计回购注销14,253,002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275,062,520股减少至2,260,809,518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36个月，在此期间不进行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票，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

行锁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作出承诺的股东已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公司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亦不存在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2月5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04,878,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49%；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1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1

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304,878,048 304,878,048 13.49%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前

变动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52,127,815 15.58% -304,878,048 47,249,767 2.09%

高管锁定股 32,776,920 1.45% - 32,776,920 1.45%

首发后限售股 304,878,048 13.49% -304,878,048 - -

股权激励限售股 13,980,937 0.62% - 13,980,937 0.62%

首发前限售股 491,910 0.02% - 491,910 0.0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8,681,703 84.42% 304,878,048 2,213,559,751 97.91%

三、总股本 2,260,809,518 100.00% - 2,260,809,518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

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国际医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保荐业务》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非

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际医学关于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 保荐机构对国际医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及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限售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及其他有关事项的说明。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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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保隆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隆工贸” ）为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保隆霍富（上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富中国” ）、保

隆沙士基达（安徽）液压成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保沙” ）、上海龙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龙感电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公司本次分别为保隆工贸、保富中国、合肥保沙、龙感电子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500.00万

元、人民币8,000.00万元、人民币1,000.00万元、人民币3,00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为

保隆工贸、 保富中国、 合肥保沙、 龙感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70,010.00万元、 人民币28,

900.00万元、人民币2,800.00万元、人民币4,00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298,514.3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9.48%，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88,514.35万元（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5.48%，无逾期担保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保隆工贸同ZF� Friedrichshafen� AG（采埃孚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公司

（以下称作“采埃孚”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向采埃孚签署了《担保函》，公司为

保隆工贸提供不超过3,5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保隆工贸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 ）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农商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保隆工贸提供不超

过5,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全资子公司保隆工贸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开展业

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广发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保隆工贸提供不超

过5,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富中国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保富中国提供不超

过8,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保沙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开展业

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合肥保沙提供不超

过1,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控股子公司龙感电子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开展业

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龙感电子提供不超

过3,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2023年度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8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的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此次为保隆工贸、保富中国、合肥保沙、龙感电子提供的担保包含在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度内，上述担保事项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2024年1月30日，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前已审议的

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可用担保额度

保隆工贸 160,100.00 70,010.00 13,500.00 76,590.00

保富中国 57,000.00 28,900.00 8,000.00 20,100.00

合肥保沙 5,000.00 2,800.00 1,000.00 1,200.00

龙感电子 10,000.00 4,000.00 3,000.00 3,000.00

注：“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保隆工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77710719XW

注册资本：人民币30100万元整

成立时间：2005年6月24日

法定代表人：张祖秋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5500号1幢2楼

经营范围：销售：汽配，机电产品，电子元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

电，网络设备，金属材料，建材，工艺品（除金银）；机械设备安装（除特种设备）；汽车零配件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仓储（除食品、危险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25,429.90 240,401.38

负债总额 184,464.68 198,713.86

净资产 40,965.22 41,687.52

2022年1-12月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275,431.74 238,074.28

净利润 1,474.83 387.76

（二）保隆霍富（上海）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J37FN5Q

注册资本：欧元3300万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25日

法定代表人：张祖秋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5500号5幢1楼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配件及部件，汽车电子产品，机电设备；销售：汽车配件，机电产品，机械设备

及配件；汽车零配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机械设备安装（除特种设备），

从事上述同类商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7,335.30 103,726.18

负债总额 41,443.67 64,669.69

净资产 35,891.63 39,056.49

2022年1-12月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85,907.74 75,247.10

净利润 10,684.50 2,983.13

（三）保隆沙士基达（安徽）液压成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U26W41H

注册资本：7,577,838欧元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7日

法定代表人：陈洪泉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1588号3幢

经营范围：液压成型的汽车车身、底盘和结构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售后服

务;汽车配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和售后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635.67 8,515.38

负债总额 1,834.75 3,892.21

净资产 3,800.92 4,623.17

2022年1-12月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1,628.60 2,371.44

净利润 -595.95 -86.11

（四）上海龙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23147285Q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周良杰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路9628号4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能量回

收系统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2,858.23 24,426.20

负债总额 19,339.80 22,789.10

净资产 3,518.43 1,637.10

2022年1-12月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16,828.20 13,446.16

净利润 2,575.71 279.5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函》

债权人：采埃孚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保隆工贸有限公司

我司向采埃孚承诺以下：

我司对采埃孚承担无限且不可撤销的义务， 以确保采购协议项下或与采购协议有关的所有义务全

部履行完毕之前，子公司被妥善管理、并获得资金和其他必要资源，以确保其完全、永久、准时地履行采

购协议项下或与采购协议有关的其目前或将来对采埃孚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保修义务和损害赔偿、以

及法律法规（例如相关的产品责任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我司每年担保的金额，以采埃孚前一年的采购额为限，金额最高不超过 3500�万元人民币。

（二）《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

保证人：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保隆工贸有限公司

第一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及债务履行期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债务履行期限自2024年1月

29日起至2027年1月28日止。

第二条 保证担保范围

1、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

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

2、 如果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

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3、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证人对债务人增

缴保证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条 保证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四条 保证期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

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乙方）：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保隆工贸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本合同所担保（保证）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第二条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第三条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

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第四条 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

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在保证期间内，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

任。 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

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债务人：保隆霍富（上海）电子有限公司

为确保债务人与乙方签订的编号为93712302023905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称“主

合同” ）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甲乙

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

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第二条 保证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保证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甲方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

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至乙方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

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注：《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体现

借款金额：捌仟万元整

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36个月，即从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五）《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保隆沙士基达（安徽）液压成型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自2024年1月5日起至2029年1月5日止签署的借

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

合同。

第二条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

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2024年1

月5日起至2029年1月5日。

第三条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第四条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债

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六条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六）《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上海龙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最高额保证， 是指甲方就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享有的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

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 当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情

形时，乙方有权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条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主合同债务人在2024年1月26日至2025年7月

4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换旧借

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第三条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第四条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迟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延迟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第五条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如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

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应履行保证责任的其他情形，乙方均

有权直接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第六条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保隆工贸、保富中国、合肥保沙、龙感电子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本次保隆工贸、保富中国、合肥保沙、龙感电子申请融资主要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

和长远发展，董事会判断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专项说明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298,514.3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9.48%，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88,514.35万元（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5.48%，无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92� � � � � � � � �证券简称：爱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2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科科技” 或“公

司” ）股东北京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软” ）持有公司股份300,000

股，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0.5059%。 该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

于2022年3月21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6月2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杭州爱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股东北京华软

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300,000股公司股份（不超过爱科科技总股

本比例1.00%）。 其中：(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爱科科技股份总数的1%，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实

施；(2)�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爱科科技股份总

数的1%，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实施。 近日，公司收到了北

京华软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减持计划期间北京华软通过大宗交易和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91,30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540%。 本次减持计划

时间区间届满，减持计划结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华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300,000 0.5059% IPO前取得：3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北 京 华

软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91,307 0.1540%

2023/8/29

～

2024/1/16

集 中 竞

价交易

29－34

2,779,

079.29

未 完 成 ：

208,693股

208,693 0.351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7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一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亏损：38.00亿元 – 46.00亿元 盈利：149.33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9.00亿元 – 47.00亿元 盈利：132.66亿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37.00亿元 – 45.00亿元 盈利：146.90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73元/股 – 0.87元/股 盈利：2.4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1、公司就本期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期业

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因 2023�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

准。

2、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3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主要系报告期内生猪价格较去年大幅下降。 同时，

公司在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拟对部分消耗性生物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

1、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如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

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3、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31日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4－006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2,548.60万元–16,298.76万元 盈利：2,284.2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2,559.71万元–16,313.19万元 盈利：5,368.5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238元/股–0.1608元/股 盈利：0.0247元/股

营业收入 262,009.38万元–275,445.75万元 352,926.99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59,412.36万元–272,715.56万元 350,600.74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业绩预告

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量、销售价格同比下降，致使营业

收入同比减少，产品毛利率下降及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等导致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

度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36� � � � � �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24－04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5498.31万元–8046.30万元

盈利：26,821.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9.5%-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5535.46万元–8164.80万元

盈利：27,677.2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0%-70.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557元/股-0.3742元/股 盈利：1.247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

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

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磷酸铁价格年内持续下行，同比跌幅较大，相应部分存货也存在减值迹象，

本期存货计提减值损失增加，磷酸铁产品毛利大幅度下滑，子公司磷酸铁产品盈利同比大

幅减少是导致本期业绩下降的主要因素。

2、报告期，钛白粉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钛白粉

产品毛利率略有降低。

四、风险提示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30� � � � � � � �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2024-001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9,000.00万元到20,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

少22,009.84万元到23,009.84万元，同比减少52.39%到54.77%。

● 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000.00万

元到18,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23,805.24万元到24,

805.24万元，同比减少56.94%到59.3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

000.00万元到20,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22,009.84万元到

23,009.84万元，同比减少52.39%到54.77%。

2. �预计202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000.00万

元到18,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23,805.24万元到24,

805.24万元，同比减少56.94%到59.34%。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法定披露数据）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009.8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805.24万元。

（二）每股收益：1.0206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TDI市场国内新建、扩建产能加快释放，下游产品需求持续低迷，市场供需

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公司PC产品原料双酚A装置顺利建成投产，上下游一体

化配套能力大幅提升，但受PC市场产能过剩及下游需求不足影响，市场价格降幅较大，产

品毛利吨同比收窄，公司业绩出现下滑。

面对严峻复杂的市场形势，公司多措并举狠抓卓越运营管理，以防风险、降成本、提效

率为抓手，全面提质增效，在行业下行形势下公司依旧保持良好财务状况和稳健资本结构。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减是否适

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

基于公司财务部门自身专业判断以及与年审会计师初步沟通后的情况，董事会认为上

述不确定因素对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3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 � � � �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7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3,000万元 至30,000万元 亏损：40,479.29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11,530万元 至18,530万元 亏损：41,975.0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14元/股 至0.2366元/股 亏损：0.317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

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且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1、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公司预计将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的华

为鲸鸿动能广告代理业务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营业收入和毛利均高于上年同期；（2）随着

经济活力的逐渐复苏、广告市场逐步回暖及公司持续加强应收款项管理，本报告期预计对

应收款项计提的减值较上年同期减少；（3）上年同期，因部分子公司经营未达预期，公司结

合年终测试情况，对商誉计提减值，本报告期涉及商誉的相关子公司运营相对良好，减值风

险以及可能涉及减值金额预计均较小。商誉资产组最终的评估值尚需评估机构履行完善的

评估程序后确定，可能会与目前的预估值存在偏差，请投资者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

告中的最终数据为准。

2、预计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约为1.15亿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对外转让上海猎鹰

网络有限公司100%股权预计确认的投资收益，具体影响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3年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4-007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9,000.00万元–11,000.00万元

亏损：17,159.8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2.45%�-�164.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5,000.00万元–7,000.00万元

亏损：20,025.1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4.97%�-�134.9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元/股-0.07元/股 亏损：0.1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预告

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优化产品结构并切实推进精细化管理，落实降本增效措施，提高生

产运营效率，同时受益于海运价格费用回归正常水平等外部因素，公司相关主营业务毛利

率相比上年同期得到改善，有效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实现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预告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

数据将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4-007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同意聘任

查金水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查金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查金水先生简历

查金水，1969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曾任丰城矿务局八一矿

生产科技术员、工会干事，丰城矿务局工会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办公室主任、副主席，江

西省能源集团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经费审查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群工作部副主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